
附表三－3：

桃園市106學年度 國中數學 學習領域 輔導小組
 共同議課專業研討會會議紀錄
壹、會議時間：民國  107  年  10  月  23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

貳、會議地點：陽明 國中/小         會議室(              )

參、主    席：波士頓公立學校黃伯勳校長            記    錄：謝熹鈐
肆、參加人員：如附簽到表(簽到表格式各校自訂)

伍、會議紀錄
	一、主席致詞：
如果他自己學校有這樣有趣、認真的數學教師，那他今天會是更棒的校長，他自己以前在學畢氏定理時也是一直做題目一直做題目，但是建成老師是利用數學史的融入引起動機以及實作的方式驗證，比一直做題目而來的有感且有效。

	二、公開授課(被觀課)教師心得分享報告：(請依教學活動設計與評量理念、教學技術運用、課程特色、教學省思、困難點、經驗、心得、檢討改進……等各點條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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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畢達哥拉斯發現畢氏定理的數學史引入教材，鋪陳學生第一個任務，
(任務一)剪紙活動：
每人發一張學習單，請學生將【圖一】有顏色的三角形剪下來，貼到【圖二】中三角形的位置。請各組討論發現了什麼？

· 透過操作的過程，讓學生將剪下的三角形互相疊合體驗全等概念。
· 讓學生小組討論與發表，使學生進行實作探索發展畢氏定理的具體概念。

(任務二)算出甲的面積=         平方公分(第一、四組)
乙的面積=         平方公分(第二、五組)

丙的面積=         平方公分(第三、六組)

  請學生檢驗甲+乙是否等於丙，請學生發表有何發現？              

· 透過測量及計算的過程，讓學生檢驗任務一的推論是否正確？
· 任務一、二的多重表徵來驗證畢氏定理。
(任務三)各組在教室中找一個直角三角形，量它的兩股長，並計算出其斜邊長。
· 故意找一些目標斜邊長任務，是測量工具不夠用的狀況下，帶出學生需要運用畢氏定理解決問題的需求：
1. 學生利用畢氏定理計算斜邊長度時，學生發現計算不易便開始利用計算機，處理繁雜的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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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證計算是否正確時，學生利用皮尺測量斜邊，但不夠長還跟鄰組借用，看見學生解決事情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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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任務四)協助計算出老師電腦螢幕的大小
· 結合實務，讓學生在驗證畢氏定理中，認識生活中螢幕的尺寸大小，建立生活中的數感。
(任務五)求出下列直角三角形邊長之x值
· 帶學生聚焦回歸課本，驗收學生在實作過程，是否已轉化學習。
(任務六)每組回去找出二種畢氏定理的證明，並於下次上課上台講解說明
· 希望學生能夠透過資料蒐集，學習新知。

	三、同儕專業回饋與建議：

1. 試教回饋：
謝熹鈐老師用此教案在山腳國中試上過課程遇到的問題與心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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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檢驗四邊形是否為正方形過程中，學生有的用尺量，有的是把四邊形剪下，四邊形沿著框框旋轉，確認四邊是否相等，達到多元表徵及運用相關數學知識與能力解決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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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學生使用計算機的過程中，學生竟會因為可以使用計算機而認真的上課，更投入在課堂。
(3) 一直抱著對這個教案懷疑的我，一直上到任務五時，讓我震撼了，學生竟能自然而然的求出x，真的是有感學習。不須用太花俏的教學證明，而是讓學生自己動手操作，觀察探索，由實作帶出有感，學生自然就學會了。
2. 觀課回饋：
(1) 一般老師對於數學史都是帶過或是讓學生自己看課本，但是建成老師利用數學史的情境引起動機，更設計任務一、二、三…等，讓學生感覺像在破關，在玩遊戲一樣，讓數學課一點都不無聊。
(2) 我記得我以前國中在學畢氏定理時，老師是直接介紹a2+b2=c2，根本沒有講畢達哥拉斯是怎樣發現的，這樣的引起動機有抓到我。
(3) 我看到學生在量斜邊時，老師可能是刻意安排尺不夠長，讓學生發現尺不夠長，所以只好用畢氏定理，但是也有學生沒有想到用畢氏定理，所以再加一個三角板量出距離，在這裡看到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，讓我很感動。


陸、散會。
附表五：

	授  權  書

本人（團隊）參加桃園市106學年度「國民中小學教師優良教學示例獎勵計畫」，同意將公開授課之作品（包含教材資料、引用參考資料），授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享有使用權，得以運用至各學習領域/教育議題輔導小組宣導、發表、推廣及辦理研習之用（含光碟印製、節錄頁面及網路研習），提供各級學校教學連結之參考，不必另外支付本人（團隊）酬勞或提供補償。

作者（團隊代表人）簽章：

中華民國107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附表六：

	切  結  書

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參加桃園市106學年度「國民中小學教師優良教學示例獎勵計畫」競賽，除願遵守本計畫各項規定，並聲明下列事項：
1、 本人所有教材內容均依法律規定，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。
2、 若有違反侵害他人著作權、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，本人願自負所有法律責任，並得被追回相關獎勵。
作者（團隊代表人）簽章：

中華民國107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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